附件

淮安市2026年道路绿化养护管理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主城区范围内道路绿地养护管理。本项目养护质量标准：关于印发淮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公园绿化养护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淮园发〔2025〕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绿化养护及审批等制度的通知》、《关于下发市管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及本招标、响应文件中的补充养护质量要求，淮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出台的其它养护质量要求及每月养护清单计划。。
★二、基本要求（适用各个标段）
1、投标人参加投标时，必须提供其承诺为本次养护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技术工人，养护期内能够长驻淮安的书面承诺函。
2、为了保证绿地养护的长期性、时效性，投标人在养护期内须为本项目配备能够满足绿地养护机械设备仓储、养护车辆停放所需的固定场地。投标人参加投标时必须提供下列任一项证明材料，不提供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1）在淮安当地具有能够满足绿地养护机械设备仓储、养护车辆停放所需固定场地（自有或者租赁均可以）的相关证明材料；
（2）承诺在中标后十五个日历天内在淮安市设立能够满足绿地养护机械设备仓储、养护车辆停放所需固定场地的书面承诺函。
3、投标人须从人员工资、机械费用、肥料费用、农药费用、黑麦草加播费用、浇水费用、税收、合理利润等方面进行报价合理性分析。（格式自拟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4、投标人中标后必须服从采购人的统一安排，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人员配备进行养护。人员证书送至采购人处统一管理，养护期结束后统一归还。同时中标后提供的养护车辆配备必须与投标文件中上传的一致，若中标后提供的人员及养护车辆配备不一致，采购人有权取消养护资格，终止养护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注：上述1-4条，投标人需逐项提供书面材料，格式自拟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5、本次招标必须保证养护人员安全、稳定，不得发生群体性事件或重特大安全事故，一切责任均由中标方负责。
6、中标单位在养护期间必须及时处置数字城管、12345、园林中心等部门检查考核问题整改。
7、投标人中标后服从招标人的管理并按照招标人要求使用淮安园林信息化系统。按时通过淮安园林信息化系统上报相关计划总结；及时对招标人安排的专项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巡查交办问题并及时通过系统进行反馈。
8、投标人中标后，不得擅自更换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人员，如确需更换必须事前征得采购人同意，同时更换的人员不得低于原有水平。若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更换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向相关单位报不良行为。
9、实际养护过程中，中标人所提供的车辆或设备无法满足日常养护需求的，由中标人自行添加车辆及设备，直到满足日常养护需求。
主要服务内容（适用各个标段）
行道树、乔木、花灌木、地被草坪、花坛花卉绿化养护管理，草坪加播黑麦草，园路、小品、构筑物等园林设施维护，绿地保护管理等。
第一标段中标人完成：1、在养护期内完成对宁连路绿地加播自衍花卉工作，面积约10000㎡； 2、在养护期内完成10000㎡的草坪更新工作。3、在养护期养护范围内对部分长势较差的残次苗木进行清理，总计200株。
第二标段中标人需完成：1、在养护期内完成 10000㎡的草坪更新工作；2、中标单位养护期内需对古黄河风光带内的监控及监控室进行维护，安排人员白天8小时在监控室值守(晚间若有需要，值守人员需随时到岗)，并承担监控室所产生的相应电费。3、在养护期养护范围内对部分长势较差的残次苗木进行清理，总计200株。
第三标段中标人需完成：1、在养护期内完成对宁连路绿地加播自衍花卉工作，面积约10000㎡；2、在养护期内完成10000㎡的草坪更新工作；3、在养护期内完成5000株月季补植更新工作。4、在养护期养护范围内对部分长势较差的残次苗木进行清理，总计200株。
上述播种自衍花卉、草坪更新、残次苗木清理等工作费用不单独报价，含在每个标段的投标报价中。②播种自衍花卉及草坪更新工作，中标单位需提供播种自衍花卉及草坪更新的方案给甲方，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③自衍花卉可用金鸡菊、硫华菊、大滨菊等品种；草坪选用马尼拉草坪卷。
退出机制（适用各个标段，若中标的投标单位在承包养护期间，违反下列规定将被解除承包合同，且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养护月考核成绩一年内累计2次不合格的，取消养护资格，终止养护合同；
在养护期内，因工作执行未达要求而造成重大社会负面影响，或累计两次被通报批评，或在下达整改通知书后累计两次整改未达标准的，取消养护资格，终止养护合同；
3、未履行投标文件中承诺配备的机械设备或经招标人不定期抽查发现投标文件中承诺配备的人员不在岗超过3次的，取消养护资格，终止养护合同；
4、投标人中标后未履行投标文件中承诺在合同签订后十五个日历天内在淮安设立能够满足绿地养护机械设备仓储、养护车辆停放等要求的固定场所的，取消养护资格，终止养护合同。
5、投标人中标后不服从招标人的管理或不按照招标人要求使用淮安园林信息化系统的，取消养护资格，终止养护合同；
6、在合同履行到期或因其他情况终止合同的，中标人在撤场前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做好交接工作，擅自离场的，采购人停拨养护经费。
设施量清单
★第一标段：
	所在道路
	绿地名称
	面积（㎡）
	规格
（cm）
	数量（株）
	养护等级

	淮海东西路（翔宇大道-动物园）
	人行道及分车带绿化及岔堆游园3600㎡，革命村游园6000平方米，加州城游园890㎡，水渡广场（西南）绿地2400㎡
	64607
	
	
	一类

	淮海西路（动物园段）
	行道树香樟
	
	Φ＞20
	56
	

	淮海东西路（翔宇大道-地质路）行道树
	行道树法桐
	
	Φ＞20
	781
	

	
	行道树柳树
	
	Φ＞20
	113
	

	健康路（翔宇大道—淮海西路）
	健康东西路分车带绿地、人行道绿地及畅园825㎡、通衢广场1000㎡
	27925
	
	
	一类

	健康东西路行道树
	行道树国槐
	
	Φ＞20
	442
	

	
	行道树三角枫
	
	Φ＜20
	155
	

	
	行道树女贞
	
	Φ＜20
	250
	

	清河路（军营路-里运河）
	分车带及人行道绿化（含齿轮厂游园绿地）
	13000
	
	
	一类

	
	行道树国槐
	
	Φ＞20
	147
	

	
	行道树香樟
	
	Φ＞20
	137
	

	
	行道树重阳木
	
	Φ＞20
	90
	

	
	行道树高杆女贞
	
	Φ＞20
	45
	

	
	行道树合欢
	
	Φ＞20
	5
	

	清浦路（里运河-解放西路）
	人行道绿化
	3500
	
	
	一类

	
	行道树国槐
	
	Φ＜20
	129
	

	漕运东西路（承德路—西安路）
	分车带及人行道绿化带、大运河广场绿地20720㎡、漕运路游园4200㎡
	45047
	
	
	一类

	漕运东西路（承德路—西安路）行道树
	行道树法桐（包含人民路以西路南侧河边大法桐）
	
	Φ＞20
	791
	

	里运河风光带北岸（清河嘉园—西安路）
	里运河风光带北岸（清河嘉园—西安路）
	40000
	
	
	一类

	大治西路（西安路-淮海路）
	分车带及人行道绿化
	1100
	
	
	一类

	
	行道树法桐
	
	Φ＞20
	379
	

	
	合欢
	
	Φ＞20
	10
	

	
	国槐
	
	Φ＞20
	1
	

	德园
	绿地
	79196
	
	
	一类

	
	水面
	35968
	
	
	三类

	
	草花（五次布置）
注：本项为德园220平方米五次草花布置及养护，需单独报价，草花五次布置及养护最高限价为：600元/㎡，总价限价为132000元。。布置要求及草花种类以采购人出具的设计图纸为准，布置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220
	
	
	一类需要单独报价

	淮海南北路树箱石楠
	石楠
	
	Φ＜20
	121
	

	淮海南北路行道树
	法桐
	
	Φ＞20
	403
	

	
	女贞
	
	Φ＜20
	302
	

	
	榉树
	
	Φ＞20
	243
	

	淮海南北路
	淮海南路城南接线（延安路-红旗河）人行道及分车带绿地（含汽车南站门前绿地）17660㎡； 淮海南北路中分带绿化及黄河桥上绿化1200㎡；风影园31000㎡；淮萃广场3000㎡（含原审批中心周边绿地）；淮海北路两侧人行道绿化4200㎡；交通三处游园2800㎡；天山华庭绿地600㎡，乐园广场1500㎡，随想园2520㎡、迎宾馆绿地19100㎡
	83580
	
	
	一类

	淮海南路（柯山路至南门立交）
	淮海南路城南接线段及宁连路辅道外侧王圩新村南侧绿化11000㎡
	72030
	
	
	一类

	淮海南路立交互通绿地
	淮海南路立交互通（包含原南门立交新增绿地）
	139859
	
	
	一类

	环城东路
	楚秀园外围水面
	49260
	
	
	三类

	环城东路
	分车带绿化及环城河河北岸绿化
	4800
	
	
	一类

	
	行道树朴树
	
	Φ＞20
	26
	

	人民南、北路（淮海西路-解放西路）
	绿化带
	1100
	
	
	一类

	
	行道树法桐
	
	Φ＞20
	331
	

	新民东西路（石桥路-长青路）
	人行道绿化
	400
	
	
	一类

	
	行道树法桐
	
	Φ﹤20
	149
	

	
	行道树合欢
	
	Φ＞20
	30
	

	
	行道树高杆女贞
	
	Φ＞20
	20
	

	
	行道树广玉兰
	
	Φ＞20
	8
	

	
	行道树国槐
	
	Φ＞20
	5
	

	
	行道树栾树
	
	Φ＞20
	106
	

	天津路（延安路—翔宇大道）
	分车带及人行道绿化
	17000
	
	
	一类

	
	行道树重阳木
	
	Φ＜20
	130
	

	
	行道树青桐
	
	Φ＜20
	9
	

	清风园
	延安路与港口路交叉口路北
	1800
	
	
	一类

	解放路（天津路-城西路）
	解放东西路分车带（含化工路小游园1800㎡）
	7100
	
	
	一类

	
	淮三路游园
	1340
	
	
	一类

	解放东西路行道树
	行道树楝树
	
	Φ＜20
	182
	

	
	行道树法桐
	
	Φ＞20
	523
	

	
	行道树重阳木
	
	Φ＞20
	25
	

	
	行道树女贞
	
	Φ＜20
	2
	

	
	行道树水杉
	
	Φ＜20
	1
	

	城西路（河南西路-延安西路）
	行道树法桐
	
	Φ＞20
	73
	

	化工路（城西路-公交停车场）
	人行道绿化
	18400
	
	
	一类

	
	行道树法桐
	
	Φ＞20
	205
	

	宁连路
	宁连路两侧绿地一期绿化（扳闸桥-枚皋路北侧绿化）（淮海路向西至小互通两侧绿化）K179-K180（延伸段）
	206211
	
	
	二类

	宁连路
	宁连路两侧绿地一期绿化（一标延伸段）k191-192.6
	48089.7
	
	
	二类

	苗木调整
	对养护绿地内长势弱的残次苗进行清理（甲方指定乔灌木）
	
	
	200
	


★第二标段：
	所在道路
	绿地名称
	面积（㎡）
	规格
（cm）
	数量（株）
	养护等级

	古黄河风光带（桃花岛东门—南昌路）
	古黄河风光带绿地、沈阳桥头绿地、大同路（翔宇大道—圩北路）南侧绿化及一座连通翔宇大道东西两侧的网红桥
	283949
	
	
	一类

	大同路（南昌路—北京路）行道树
	行道树香樟（合肥路—南昌路）
	
	Φ＞20
	173
	

	
	行道树重阳木（南昌路—翔宇大道）
	
	Φ＞20
	286
	

	
	行道树无患子(翔宇大道—承德路）
	
	Φ＜20
	214
	

	
	行道树栾树（承德路-银川路）
	
	Φ＜20
	70
	

	
	行道树榉树（银川路—淮海北路）
	
	Φ＜20
	157
	

	
	行道树法桐（淮海北路—北京路）
	
	Φ＞20
	100
	

	大同路
	人行道绿化带（南昌路—合肥路）
	2661
	
	
	一类

	
	大同路（承德路-银川路）北侧绿化带
	19260
	
	
	一类

	
	人行道绿化带（淮海路-银川路）
	2333
	
	
	一类

	合肥路（大同路—水渡口大道）
	合肥路东侧人行道绿化、中分带及西侧墙边绿化带，不含水渡口大道与合肥路交叉口交通岛绿化
	9328
	
	
	一类

	
	行道树香樟
	
	Φ﹤20
	96
	

	
	行道树重阳木
	
	Φ﹤20
	200
	

	合肥路（水渡口大道—深圳路）
	机非隔离带及人行道绿化带
	9212
	
	
	一类

	合肥路行道树（水渡口大道—深圳路）
	行道树香樟
	
	Φ＜20
	132
	

	
	行道树无患子
	
	Φ﹤20
	191
	

	杭州路（水渡口大道-大同路）
	行道树法桐
	
	Φ＞20
	131
	

	
	行道树国槐
	
	Φ＜20
	64
	

	杭州路(水渡口大道-大同路)
	杭州路分车带绿化
	8612
	
	
	一类

	南昌路（黄河桥-珠海路）
	南昌路分车带绿化
	6939
	
	
	一类

	南昌路（黄河桥-珠海路）
	行道树榉树
	
	Φ＞20
	169
	

	
	行道树无患子
	
	Φ﹤20
	165
	

	
	行道树重阳木
	
	Φ＞20
	176
	

	珠海路（翔宇大道—南昌路）
	行道树榉树
	
	Φ＞20
	236
	

	珠海路（翔宇大道—苏州河）
	珠海路人行道绿化
	2600
	
	
	一类

	水渡口大道（水渡口-杭州路）
	行道树榉树
	
	Φ＞20
	12
	

	
	行道树雪松
	
	Φ﹤20
	109
	

	
	行道树法桐
	
	Φ＞20
	78
	

	
	行道树香樟
	
	Φ﹤20
	181
	

	水渡口大道(翔宇大道-杭州路段)
	水渡口大道（翔宇大道—南昌路）两侧人行道绿化带及机非隔离带绿化；水渡口大道（南昌路—杭州路）两侧人行道绿化
	8190
	
	
	一类

	环宇路(越河路-翔宇大道)
	环宇路分车带绿化
	1800
	
	
	一类

	环宇路（万达广场后侧，水渡口大道-翔宇大道）
	环宇路分车带绿化
	1500
	
	
	一类

	环宇路（万达广场后侧，水渡口大道-翔宇大道）
	行道树香樟、银杏
	
	Φ＜20
	43
	

	三门楼路（淮海东路—越秀路）
	人行道绿化
	2510
	
	
	一类

	三门楼路（淮海东路—越秀路）
	行道树三角枫
	
	Φ＜20
	163
	

	越秀路（越秀桥-翔宇大道）
	越秀桥至翔宇大道两侧至河边绿化及机非隔离带绿化
	7221
	
	
	一类

	
	行道树香樟
	
	Φ＜20
	106
	

	枚皋路
	生态新城体育中心绿化
	165000
	
	
	一类

	枚皋路（淮海路-西安路）
	枚皋路（淮海路-西安路）分车带绿化，含食博城对面绿地
	30419
	
	
	一类

	枚皋路（淮海路-西安路）
	机非隔离带内月季花和树状月季、人行道绿地内月季花及月季球，面积5500㎡。              注：因养护特殊性，该项算总价单独报价，总价限价为86000元。
	5500
	
	
	一类          需要单独报价

	枚皋路（淮海南路-西安路）
	行道树香樟
	
	Φ＜20
	704
	

	柯山路（淮海南路-北京南路）
	分车带及人行道绿化
	16853
	
	
	一类

	
	行道树香樟
	
	Φ＞20
	427
	

	柯山路（北京路-西安路）
	柯山路机非隔离带及两侧绿化
	8638
	
	
	一类

	柯山路（北京路-西安路）
	行道树香樟
	
	Φ＜20
	458
	

	枚乘路（淮海南路-西安南路）
	分车带及人行道绿化
	63015
	
	
	一类

	
	行道树朴树
	
	Φ＞20
	628
	

	南苑路（淮海南路-北京南路）
	分车带及人行道绿化
	19872
	
	
	一类

	
	行道树法桐
	
	Φ＜20
	431
	

	西安南路
	诚医药业门口绿地
	4100
	
	
	一类

	淮安南互通绿地（A段）
	淮安南互通绿地（A段）
	75000
	
	
	二类

	淮安南互通绿地（B段）
	淮安南互通绿地（B段）
	84220
	
	
	二类

	马头苗木暂存地
	（旧县、张庄、陶闸）
	202684
	
	
	三类

	苗木调整
	对养护绿地内长势弱的残次苗进行清理（甲方指定乔灌木）
	
	
	200
	


★第三标段：
	所在道路
	绿地名称
	面积   （㎡）
	规格
（cm）
	数量    （株）
	养护等级

	北京北路（古黄河大桥南—宁连路）行道树
	行道树国槐
	
	Φ＜20
	80
	

	
	行道树女贞
	
	Φ＜20
	330
	

	
	行道树广玉兰
	
	Φ＜20
	115
	

	
	行道树法桐
	
	Φ＞20
	548
	

	
	行道树重阳木
	
	Φ＞20
	50
	

	
	行道树香樟
	
	Φ＞20
	131
	

	北京路（古黄河大桥南—宁连路）
	中分带及两侧绿地及廉颂园9764㎡、华新桥游园18000㎡、西园曲韵游园5626㎡。
	284786
	
	
	一类

	北京路（健康路—宁连路）
	机非隔离带内月季花、人行道绿地内月季花及花镜25200㎡。注：因养护特殊性，该项算总价单独报价，总价限价为397000元。
中标人养护期内需完成5000株月季补植更新工作。
	25200
	
	
	一类        需要单独报价

	翔宇大道（大同路—板闸）
	电信大厦旁绿地(门前及东围墙外侧绿化)及健康新村东围墙外侧绿地1424㎡、机非隔离带、人行道绿地
	99123
	
	
	一类

	翔宇大道行道树
	行道树香樟
	
	Φ＞20
	461
	

	
	行道树银杏
	
	Φ＜20
	565
	

	
	行道树国槐
	
	Φ＜20
	2
	

	轮埠路
	里运河风光带（清隆桥向东）行道树香樟
	
	Φ＜20
	184
	

	越河路
	行道树（美食街-清隆桥）路北侧香樟
	
	Φ﹤20
	300
	

	
	越河路人行道绿化（清隆桥-美食街对面）
	4150
	
	
	一类

	圩北路（健康路-大同路）
	人行道绿化
	2500
	
	
	一类

	
	行道树法桐
	
	Φ＞20
	135
	

	
	行道树高杆女贞、无患子
	
	Φ＜20
	37
	

	承德南北路行道树（大同路—承德路桥）
	行道树法桐
	
	Φ＞20
	459
	

	
	行道树女贞
	
	Φ＜20
	7
	

	
	行道树国槐
	
	Φ＜20
	317
	

	
	行道树法桐（延安路—承德路桥）
	
	Φ＜20
	14
	

	承德路（东大街-新民路）
	承德南路两侧零星绿地
	9720
	
	
	一类

	有轨电车沿线绿化（淮海路体育馆至水渡口）
	分车带绿化
	15246
	
	
	一类

	
	行道树无患子
	
	Φ﹤20
	256
	

	
	行道树法桐
	
	Φ＞20
	50
	

	有轨电车沿线绿化（水渡口—板闸）翔宇大道沿线
	有轨电车沿线中分带绿化（不含轨道间草坪）
	43404
	
	
	一类

	开元路（交通路-承德路）
	行道树马褂木
	
	Φ＜20
	35
	

	
	行道树香樟
	
	Φ＜20
	9
	

	开元路（交通路-承德路）
	开元路分车带绿化
	1226
	
	
	一类

	宁连路
	宁连路二期绿地(铁路桥至承恩大道西150米)
	115612.6
	
	
	二类

	宁连路（承恩大道—铁路桥）
	宁连路东侧绿化
	19500
	
	
	二类

	铁路防护林
	南京路以东
	30000
	
	
	二类

	板闸立交
	板闸立交互通绿地
	9700
	
	
	二类

	淮金路
	淮海南路示范段绿地（通甫路—永济河大桥北）
	123822
	
	
	一类

	
	行道树法桐
	
	Φ＞20
	197
	

	宁连路
	宁连路两侧绿地一期绿化（枚皋路-淮海路两侧绿化）k180-183.6
	212000
	
	
	二类

	苗木调整
	对养护绿地内长势弱的残次苗进行清理（甲方指定乔灌木）
	
	
	200
	


注：1、养护绿地到期时立即现状移交，由新中标养护单位负责接手。除甲方指定养护绿地内长势弱的残次苗进行清理工作以外，移交时发现养护数量减少的，扣除原养护单位相应的费用，价格参考我市最新的苗木信息价。
2、清单中的游园广场、沿河风光带等绿地养护内容均包含座椅板凳、铺装、栏杆、亭子、假山等所有园建设施。
商务部分
（一）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一年（中标公示期满之日起进行绿地交接）采购人和中标人订立合同之日起三个月内，作为试用期；经采购人考核，中标人达不到约定质量和标准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服务期满后，采购人对中标人在运行期间的服务情况考核合格且经财政监管部门同意，可以续签下一年度合同，最多续签两次）
（二）服务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三）付款方式：
（1）因试用不合格，试用期内管护费根据中标价、管护面积的变化和实际管护时间计算的50%结算，如苗木有死亡、设施损坏的，中标人负责赔偿。
（2）每季度末付合同价的相应款项，结算时以实际服务时间为准，不足一月的以天计算。（依据考核结果奖惩兑现后支付）
根据《淮安市市管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办法》、《淮安市市管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标准》进行日常考核管理，养护月考核成绩95分以上（含95分）为优秀，养护月考核成绩90-95分（含90分）为良好，80-90分（含80分）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3）养护单位于服务期满前按照采购方要求完成养护缺陷更正，并配合采购方和新中标单位办理移交手续后支付。如原中标人对养护缺陷不予更正，招标人有权另请其他单位更正，所发生的费用则在最后一季度养护费中扣除。
（四）本项目由     协助采购人作了前期咨询工作，因此各标段供应商在报价时必须将咨询费用包含在报价中，无需单独列项计取。咨询费用人民币  每标段。
附：相关考核标准
（一）淮安市市区绿化养护管理考核标准
按照《关于印发淮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公园绿化养护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淮园发〔2025〕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绿化养护及审批等制度的通知》、《关于下发市管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及本招标、响应文件中的补充养护质量要求，淮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出台的其它养护质量要求及每月养护清单计划执行。
（二）淮安市市管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标准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考 核 标 准

	队伍管理
	绿地内必须定人定岗，6000-8000㎡/人；养护管理人员工作期间必须着园林统一工作服，绿化科将不定期组织人员在岗情况专项检查。
	工作时间内路段上无管理人员，每次扣2分；有未着工作服，每人每次扣1分；绿化科组织的人员在岗签到时，每少一人扣2分，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不在岗每人每次扣5分。

	游园广场秩序管理
	需符合文明城市创建的相关要求。确保游园广场内座椅板凳无随意躺卧的行为,无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残疾人车、婴儿车除外)
	游园广场内无养护人员扣1分，有随意躺卧现象的扣1分，有车辆乱停乱放的扣1分

	浇水、
冲尘
	在4-11月期间每3天浇一次水，遇到雨水天气进行顺延；12月至次年3月每周至少浇水一次（冰冻季节除外）。主城区道路分车带平篱灌木等须确保植物表面无灰尘污浊
	未及时浇水扣5分，浇水不到位扣2分，浇水不规范，影响周边环境卫生的扣1分，主城区道路分车带平篱灌木表面污浊的扣2分

	绿地内设施维护
	游园广场绿地内设施完好无损，定期擦拭座椅板凳，绿地附属设施每年油漆2次（4月、9月各一次），园路铺装、侧石完好无损，定期对杀虫灯进行维护，铺装路面无杂草
	园林设施损坏未及时修复的，每处扣1-2分；游园、广场内园椅园凳不干净无法下座的，每处扣1分；道路花坛边坐凳污渍未及时清理的，每处扣1分；绿地附属设施每年未按时油漆的，扣3分，油漆不到位的，每处扣2分；铺装路面有杂草的，每处扣1分。

	护绿管理
	绿地有专人巡查，发现践踏绿地、攀枝摘花、摇晃树木等行为及时制止，发现重大毁绿行为要及时制止，并及时上报执法部门处理，同时按期恢复绿化后将结果上报
	24小时内未发现毁绿行为，每次扣5分

	
	绿地管理范围内有行政审批同意的事项时，要跟踪管理，监督施工单位在审批范围内操作，不得超范围或破坏其他绿化。
	树木移植或占用绿地施工过程中，管理力度不强，造成审批范围外绿地或植物受到损坏的，扣2-5分。

	
	协助城管做好绿地内、树池内无种菜、扣绳挂物、堆放杂物现象。
	有养护单位管理不到位造成绿地内、树池内有种菜、扣绳挂物、堆放杂物现象的，每处扣2分。

	绿地养护
	修剪：1、绿篱的修剪应确保平篱线条整体，轮廓清晰，平篱顶面平整，高度一致；2、球类的修剪要注意大小结合、高矮结合，毛球剪成光球；3、乔木修剪应配合整形，除萌蘖枝、过密枝、内膛枝、交叉枝、病虫枝等；4、花灌木修剪应剪除萌蘖枝、病虫枝、不均衡枝，保持花灌木树形美观、匀称。影响景观的残花、残果应及时剪除； 
	未及时修剪，每处扣2分，未达到要求的每株（平方）扣1分 

	
	涂白裹干：每年11月初开始对乔灌木进行涂白，树木涂白要求高度整齐一致，乔木及行道树涂白高度在1.3米左右，灌木涂白高度在1米左右，涂白后地面整洁干净。同时对不耐寒树种进行裹干。
	未按时间要求和质量要求进行涂白和裹干的每地段扣3分。

	
	靠近养护地段的沟边、道口5米范围内需确保无杂草、杂物等
	未按要求清除杂草杂物的每处扣2分

	
	绿化垃圾要日产日清，绿地内无焚烧树叶等现象，无枯枝落叶
	绿地内有绿化垃圾、枯枝落叶，每处扣3分

	缺株补植
	树木、地被完好无缺，补植的苗木的品种与规格需与现场品种规格保持一致。
	树木、地被缺株在7日内（高温和冰冻季节除外）未补齐的，树木每株扣1分；地被每平方米扣1分。补植的苗木品种规格与现场品种与规格不一致的，扣5分。

	草坪养护
	草坪生长茂盛，无秃斑、无明显杂草；草坪适时修剪，高度保持在5-12公分，无明显病虫为害症状，修剪及时，水肥适当；草坪覆盖率不低于95%，对绿地内与草坪交接处要进行切边，保持线条流畅清晰，乔灌木的根部保留5-10㎝的环形隔离，切边后的泥土及时清运干净。无明显病虫为害症状。
	草坪秃斑小于5㎡，每处扣1分，大于5㎡，每处扣2分；有明显杂草，每处扣2分；草坪未及时修剪或修剪高度过低,扣5分；病虫害防治不及时(出现明显病虫为害症状)，每处扣1分；草坪覆盖率低于95%，自行补植,未补植的,每10M2扣1分。未切边的每处扣2分，边缘不流畅的每处扣1分，切边后泥土未及时清运的扣2分

	黑麦草加播
	每年9月底前完成黑麦草播种并及时浇水，确保出芽率要达到98%以上。11月上旬上报黑麦草播种报验单、及图片资料。
	黑麦草考核参照淮园发〔2016〕5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绿化养护及审批等制度的通知>

	病虫害防治
	3-11月份做好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尤其是美国白蛾，锦斑蛾等高发高危虫害的防治工作；发现树洞及时修补，防止腐朽进一步扩大；定期对虫情测报汇总并上报
	未及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的，扣5分。未及时上报虫情汇总表的，每次扣3分

	档案管理
	日常养护管理作业资料齐全（包括机械设备、农药使用，安全管理台账等），做到有记录，有统计，并且资料与实际养护情况相符。年终对全年资料进行汇总装订。明确专职信息员，路段长将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报长效办。每月23日报月总结（上报当月的亮点工作）。
	年底汇总的养护台账不健全的，扣5分，未及时报月总结或内容不符合要求的，扣2分

	应急抢险
	成立抢险队伍，有24小时联系电话；紧急事件必须在30分钟内到现场，及时处理好事故现场；在台风季节和大雪天气等恶劣天气，有人值班，及时抢险，确保无不良影响。
	未成立抢险队伍的，扣5分；若遇突发事件无法联络的，每次扣5分，并从养护经费中扣除处理事件所需的经费；在台风季节和大雪天气不及时抢险，每次扣5分。

	文明安全养护
	做到文明作业，随时保持道路的清洁、畅通，现场有专人负责安全。在夜间养护作业必须在作业地域内按交通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在水边等危险地段需增加安全警示牌
	未做到的，每次扣1分， 发生安全事故的，除承担相关责任外，每次扣10分。

	交办单回复
	城管交办单、数字城管交办单、12345交办单、市民及媒体投诉、长效管理交办单、手机app交办单等按时整改并回复；针对交办单存在职责不清的，实行派单制。
	未按要求按期整改每单扣3分；对交办单推诿的扣10分；未按照派单制执行的，每件扣5分。

	淮安园林信息化系统使用
	按时通过淮安园林信息化系统上报相关计划总结；及时对中心安排的专项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巡查交办问题并及时通过系统进行反馈。
	未按照要求使用的，每次扣2分。


（三）北京路（月季大道）养护管理考核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景观
效果
	生长茂盛，花色明丽，花朵丰满，枝叶繁茂，姿态优雅，群落一致。
	生长势欠佳未积极采取措施的每段落扣2分；群落效果不到标准要求的扣5-10分。

	种植土
	第一季花后及时疏松种植土一次；雨季及时排涝和松土；入冬季月季停止生长时，覆盖0.5-1cm园林粉碎基质后深翻土一次；按月季生长年代时长，合理对种植土杀菌杀虫消毒处理。
	花后未及时松种植土的每次扣2-5分；冬季未按要求加基质深翻土每次扣5-10分。

	修剪
	要根据月季的品种和形态进行修剪和整形。春季：在月季花开始萌发新枝时进行大修剪一次，去除冬季受损或老化的枝条，留下3-5个健壮而又有芽眼的枝条，每个枝条保留3-5个节位。夏季：在月季花开花后进行小修剪，及时去除已经凋谢或残留的花朵和枝条。秋季：在月季花进入休眠前进行中修剪，去除过长或过密的枝条，保留一定的高度和形态。冬季：在月季花处于休眠期间进行少量修剪，去除枯萎或病虫害的枝叶。当天清运修剪和整形掉落的枝叶和花朵。
	未及时抹芽，每株扣0.5分；每年修剪达不到要求的每株扣0.5分；未及时修剪果实的，每株扣0.5分；修剪枝条未及时清运每发现一处扣1分。

	施肥
	月季生长季节，本着薄肥勤施的原则，合理使用有机肥料配以无机化肥。当新梢叶片泛绿，每隔15天施一次薄肥，如复合肥加量磷肥（20g-30g/株+10g/株）；当新梢进入花蕾至露色阶段，可适当增加施肥浓度和次数，如复合肥+磷肥；进入秋冬后，施一次磷钾肥；施肥的时候要注意先浇透水，然后将肥料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再轻轻地拌入土壤中，施肥后要再次浇水。
	按施肥管理工作量清单进行考核。

	浇水
	应掌握间干间浇灌、干透浇透的原则。一般在腋芽萌动前需水较少，要适当控水；腋芽萌动期，应保持月季充足水分，经常保持土壤湿润；花败后干湿交替；入冬后适时控水。
	按浇水管理工作量清单进行考核。

	病虫害防治
	预防为主，无明显病虫害，无蛀干害虫；早发现早治疗，防治黑斑病、白粉病为主，虫食叶片每株不超过2%；避免交叉感染，应及时摘除病叶，控制其病情，促进其生长，开花。

	未及时预防造成明显病虫害的，每路段扣5分；因病虫害问题受到市民投诉的，每次扣5分。

	缺株补植
	枯死月季及时清理，缺株及时发现上报，春秋季在20天内补植完成，夏、冬季根据天气确定补植完成时间。
	未及时清理死树的每株扣2分，未按要求及时补植的每次扣5分。

	保洁
	月季地内保持干净整洁，无明显的落叶堆积、修剪后的残花枝条。
	未做到每处扣0.5分。

	设施维护
	月季花池发现破损及时上报，及时修补（15天内完成）。
	未及时上报的，每处扣1分；15天内未修补完成的每处扣2分。

	突发应急处理
	成立突发应急处理队伍，接到相关指令后，必须在半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遇恶劣天气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保证电话畅通。
	未成立相关队伍扣2分；未能在半小时内到达现场的每次扣5分。

	文明安全措施
	看管巡查制度：对月季每日进行巡查，发现破坏月季现象及时劝阻和制止，检查月季的生长等有关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枯枝、残枝及断枝要及时修剪清理。
	未巡查造成月季被损坏的，每处扣1-3分；未及时清理枯枝断枝等,发现一处扣0.5分,发生伤人事件除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外,每起扣5-10分。

	
	加强对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和安全知识培训，月季修剪时设置修剪警示告示牌，隔离带有专职安全员到场指挥协调，注意行人和车辆安全。
	修剪时现场不按标准要求实施的，每次扣2-5分，发生安全事故的除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外，每起扣5-10分。


